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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家系圖(Genogram)  

(I) 家系圖的結構 

 

祖父母

姨舅/叔嬸

父母

子女 

(II) 常用的家系圖符號 

   

男性 女性

關係或感情：

非常親密

中等親密

少許親密或疏遠

 有衝突或關係欠佳 ⌃⌃⌃⌃⌃⌃⌃⌃⌃

疏遠或斷絕來往

單一家庭成員

 婚姻  M

或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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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製作家系圖
 
以下是 B. Thomlison (2002)提出製作家系圖之指引的撮要：
 

(1) 繪畫家庭的三代，盡量蒐集多些家族成員的資料。 

(2) 在面談完結前，讓家庭再看一次他們的家系圖，以給予意見或加添資料。 

(3) 家庭成員本身就是最熟悉該家庭系統的人。 

(4) 家系圖亦可視為「家譜」(family tree)。 

(5) 家庭可自由提供任何他們覺得可以透露的資料，同時也可拒絕回答他們不知
道或不想談及的問題。  

(6) 家庭成員可自由選擇敍述或繪畫其家庭成員的優先次序。 

(7) 可隨家庭成員的意願和想法，為家系圖添上顏色。 

(8) 應謹記由最不具威脅性的問題入手。 

(9) 假如家庭成員無法記起正確日期，可以嘗試發問相關的問題，例如：你當時
是否正就讀中三？  

(10) 問一些有助家庭成員思考自己與家庭的關係的問題，例如：遇到問題時，你
會找誰？ 

(11) 應由直系家屬開始，然後輪到擴大家庭 (指由血緣或婚姻關係聯成的親族)的
成員。當問及夫婦各自的出身家庭時，讓他們輪流回答，使雙方都可參與其

中。同時，應避免討論離題或資料過多。 

(12) 以圓圈框起現時一起居住的家庭成員，以作識別。

資料來源：
 

Thomlison. (2002), 59-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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